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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  

关于广东万和集团有限公司拟转让部分股份是否应受到 

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时 

相关股东之股份锁定承诺限制的 

法律意见书 

致：广东万和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简称“本所”）根据广东万和集团有限公

司（简称“万和集团”）委托，就万和集团拟向广东硕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硕德投资”）协议转让其所持有的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万和电气”或“公司”）29.66%股份是否受到作为万和电气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的股东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时相关承诺的限制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在出具本法律意见之前，本所做如下声明： 

1、本所是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现行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2、万和集团己经提供了本所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原始材料、副

本材料或者口头证言，并保证上述资料真实、准确、完整。 

3、本所己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有关的所有文件资料及证言进行了审查判断， 

并据此出具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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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法律意见书仅供万和集团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办理股份协议转让（指将

其持有的万和电气 13,050 万股股份协议转让至硕德投资）申请之用，不得用作

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律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之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

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万和集团提供的有关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

了核查和验证。现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转让的具体情况 

依据万和集团提供的《关于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

以及《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万和集团拟将其持

有的万和电气 13,050 万股股份（占万和电气总股本的 29.66%），以协议转让方式

转让予其全资子公司硕德投资。 

二、万和集团本次转让的股份实际为万和电气的部分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间接持有的股份 

万和集团为万和电气第一大股东，持有万和电气 38.25%股份。根据万和集

团的工商登记资料，自 2003 年 8 月至今，卢础其、卢楚隆、卢楚鹏三兄弟及叶

远璋分别持有万和集团 45%、25%、15％和 15％的股权，万和集团的股东和股

权比例未发生过变更。万和集团该等股东均分别在万和电气任职董事、高管，该

等股东除通过万和集团间接持有万和电气 38.25%股份外，亦各自直接持有万和

电气股份，其截至本文件出具日的直接持股及任职情况如下： 

股东 直接持有万和电气之股份比例 在万和电气的职务 

卢础其 16.7% 顾问（比照高管管理） 

卢楚隆 9.19% 副董事长 

卢楚鹏 5.51% 董事、常务副总裁 

叶远璋 5.51% 董事长 

综上，万和集团本次拟转让的股份实际为万和电气董事、高管卢础其、卢楚

隆、卢楚鹏及叶远璋所间接持有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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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股权转让并不违反相关股东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时的承诺 

1、万和电气首次公开发行时相关股东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根据万和电气《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

的流通限制及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为： 

（1）公司自然人股东卢础其、卢楚隆、卢楚鹏和叶远璋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所持有的

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所持有的股份，所指股份不包括在此期间新增的

股份。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所持有的

广东万和集团有限公司股权，也不由广东万和集团有限公司回购所持有的股权，

所指股权不包括在此期间新增的股权。 

遵守《公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董事、监事与高级管理人员

买卖发行人股份行为的相关规定；在前述规定的承诺期限届满后的董事或高级管

理人员任职期内，每年转让的发行人股份将不超过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5%；

自离任六个月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并且，在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月内

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发行人股份数量占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比例

不超过50%。 

（2）公司的法人股东广东万和集团有限公司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所持有的

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所持有的股份，所指股份不包括在此期间新增的

股份。 

2、关于前述股份锁定承诺的理解 

（1）由于万和电气已于 2011 年上市，至今已逾 3年，故万和集团本次股份

转让并不违背其承诺。 

（2）本次转让亦并不违背卢础其、卢楚隆、卢楚鹏、叶远璋该等作为股东

的董事、高管之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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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法律、法规关于上市公司董事、高管转让股份的限制性规定 

《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一条规定：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向公

司申报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及其变动情况，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

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

管理规则》第三条规定：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

是指登记在其名下的所有本公司股份。证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则就该规则理解和

执行上的有关问题作了进一步说明：《规则》中的“持有”以是否登记在其名下

为准，不包括间接持有或其他控制方式，但在融资融券的情况下还包括登记在其

信用账户内的本公司股份（详见中国证监会网站 2007 年 4 月 9 日要闻）。 

根据上述，我们认为，有关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

不得超过其所持有至公司股份总数 25%的规定，仅指其直接持有的股份，并不包

括间接持有的股份。 

B.对于卢础其、卢楚隆、卢楚鹏和叶远璋之承诺的理解 

我们认为，万和集团本次转让的股份属于卢础其、卢楚隆、卢楚鹏和叶远璋

间接持有的股份，亦属于他们的私有财产，在不违反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和

交易所强制性规定的前提下，财产所有权人有权自由处分该等财产。对于卢础其、

卢楚隆、卢楚鹏和叶远璋所承诺的“在前述规定的承诺期限届满后的董事或高级

管理人员任职期内，每年转让的发行人股份将不超过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是仅指其直接持有的股份，还是应包含间接持有的股份，应遵循其本意

来理解，即：对于私有财产的处分，在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

应尽量尊重财产所有权人的真实意愿。为此，本所律师分别向卢础其、卢楚隆、

卢楚鹏和叶远璋进行了询问，四人均声明其上述承诺中所提及的持有发行人股份

总数仅为个人直接持有部分，并不包括间接持有的股份数。另，根据万和集团提

供的资料，该等股东所持有的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的锁定情况为：被锁定的股份数仅根据其直接持有的股份数计算而来，而万和集

团所持有的万和电气股份（亦即该等股东间接持有的股份），自万和集团所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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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36 个月锁定期届满后，则一直处于全流通状态。本所律师认为，这也从另一

个角度证明了该等股东就其所持有的万和电气股份自愿锁定的意愿仅指其直接

持有的股份，并不包括间接持有的股份。 

本所律师亦查询了部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招股说明书，发现有些作为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就其股份锁定是否包括间接持有的股份是做了非常

明确的意思表示的。例如： 

勘设股份作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分别承诺：自公司股票在证

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和间接

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直接和间接持

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自持有的公司股票锁定期满后，其

在公司担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直接和间接

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直接和间接持有

的公司股份；在向证券交易所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交

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其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五

十。另有中设股份、起步股份、集智股份等公司股东，均明确表达了其直接和间

接持有的股份均自愿锁定的意愿。 

另，根据万和集团提供的资料，硕德投资为万和集团 100%持股的公司，万

和集团将相关股份转让给硕德投资后，该等股份实际仍为卢础其、卢楚隆、卢楚

鹏和叶远璋所间接持有。本次转让不是股东在二级市场变现，只是股东对股权结

构的进一步优化，并未导致卢础其、卢楚隆、卢楚鹏和叶远璋在万和电气实际支

配的股份数减少。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在卢础其、卢楚隆、卢楚鹏和叶远璋当初并未明确承

诺其间接持有的股份亦自愿接受 25%的转让限制，且其现已声明上述承诺中所提

及的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仅为个人直接持有部分，并不包括本人间接持有部分的

情形下，我们认为，万和集团本次股份转让不应受到卢础其、卢楚隆、卢楚鹏和

叶远璋等作为股东的董事、高管有关股份锁定承诺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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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份，副本一份。 



    

法律意见书 

 

 

（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万和集团有限公司

拟转让部分股份是否应受到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时相关

股东之股份锁定承诺限制的法律意见书》之签字盖章页） 

 

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章小炎                          经办律师：董龙芳 

                                           

 

经办律师：邓鑫上 

                                                       

 

                                          2017 年 9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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